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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16 日，广东东莞市常平医院儿科一

名怀孕月余的黄医生，因拒绝一个 5 月大患儿

母亲的插队要求，遭到对方辱骂和袭击，随后

双方被带到派出所。派出所强迫黄医生接受调

解，由于其不接受，派出所竟对其进行监禁，

将她和其他犯罪嫌疑人关在一起，并威胁要用

手铐拷她，最终被迫接受调解。

常平医院院长发表相关态度称，“扔什么

凳子啊，就是拿着凳子你吓我，我吓你，（网

文中）说的好多事情都有问题。”、“她（黄

医生）在派出所签了调解书，我以为这个事情

就完了，谁知道现在闹成这样。”

4 月 20 日上午，东莞市卫生计生局、市

医师协会相关负责人赶赴常平，会同常平镇委

镇政府成立事件调查小组。目前，事件正在进

一步核查中，调查结果将及时向社会公布。

（本报综合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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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孕女医生受了多少委屈？

“扔什么凳子

啊，就是拿个凳子，

你吓我，我吓你”。

院长这句话，已经

超出了我作为一名

医生，作为一个男

人的容忍底线。

一个年轻的女

医生，怀孕月余，

在半夜里，在自己

的工作岗位上，因

为拒绝患者的不合

理要求，被人拿着

凳子砸（或者吓）。

我想，但凡一个稍

微有点道德，有点

良知，有点同情心，

有点底线的人，都

说不出这种话。

试问，如果被

人 半 夜 拿 着 凳 子

砸 或 者 至 少 威 胁

要 砸 的 年 轻 怀 孕

妇 女， 是 你 的 姐

妹，是你的妻女，

你 是 否 还 能 说 得

如此轻巧，说得此

满不在乎？

谁来维护医师的职业尊严
▲ 卫生法学会常务理事  邓利强

尊 重 生 命， 自 然 就

要尊重和维护医务人员

的职业尊严。

医务人员职业尊严的

维护是一个系统工程。法

律法规、医院守则都应从

制度上维护生命呵护者的

执业安全和职业尊严。

目 前， 我 国 尊 重 医

师、尊重护士的相关规定

并不缺乏。特别值得一提

的是，2016 年 3 月 30 日，

国家四部委刚刚就维护

医疗秩序、维护医师执业

安全出台了很有针对性

的《关于进一步做好维护

医疗秩序工作的通知》。

讽 刺 的 是，2016 年 4 月

16 日广东省东莞市常平

医院儿科医生被打一事，

再次印证了一句法谚法

语：“徒法不能自行”，

立法精神的贯彻需要执

法者切实的具体行动！

相 关 部 委 打 击 医 闹

维护医疗秩序的决心不可

谓不大，各种通知、通告

一直在向社会转达这一信

息，“徒法不能自行”。

但规定不能停留在纸上，

执法人员的行为才更能让

医生感受到冷暖。

在医疗场所，当有人

对医护人员暴力相向时，

医护人员稍有自卫就被列

入互殴处理，即便他们被

打，互殴这一紧箍咒也压

得他们只能忍气吞声，“调

解”了之。这种做法解决

了“冲突”，助长了辱骂

医护人员的恶风，这是典

型的懒政，是不作为。

这种懒政让法律法规

成为口号，让相关部门打

击医闹的决心大打折扣。

社会应当为医生们高声呐

喊：医护人员面对暴力的

自卫是正常行为！对医疗

场所暴力的打击应当更加

猛烈！

医院领导更应付出代

价，让大家看到，医院领

导者不是官，更不该有官

僚作风，应为一线服务，

为患者服务，这才是管理

者存在的唯一价值。

没有这些举措，法律

难以执行，与依法治国的

理念相去甚远，应当给予

纠正！

东莞常平医院事件，

细节虽有待调查，但可

以肯定的几点事实：

★冲突因值班儿科

医生拒绝插队要求引发

★患儿母亲试图攻

击医生

★医生被从值班现

场带离

★医生被派出所留

置十余小时

★医生对医院在此

事上的表现十分不满

其一，对医生工作稍有不满就以粗相见，揭示的

是医生的执业安全十分没有保障。

其二，在基本事实比较明了的情况下，执法人员

竟不顾医生是在治病救人的岗位上，硬是将医生带走。

其三，一个被攻击者，居然被派出所留置十余小

时和其他违法者关在一起，尊严何在，天理何在？

其四，院长的官僚作风早已被医生们所诟病，此

涉事医院领导的官僚作风更是表现得淋漓尽致。

这些基本事实已经足够让人愤怒、令人心寒！

笔者从以下几点进行梳理分析：

徒法不能自行

若是亲人还能

满不在乎吗？
▲烧伤超人阿宝

  手术费不足 3000
“秒”变 11950 元

近日，四川省绵阳市民蒋先生向媒体曝光，他在绵

阳协和医院本该缴纳 3000 元的手术费变成了 11950 元。

    2 月 24 日上午，蒋先生来到绵阳协和医院做检查，

与主治医生协商后，最终，蒋先生选择了 2650 元的治疗

标准，加上检查费用等，费用总共是 2950 元。

当天下午 2 时许，蒋先生被推进了手术室。手术中，

手术医生突然告诉蒋先生还需要做个隐私部位的整形手

术、矫正手术和前列腺手术，并让他分别在手术单上签字。

蒋先生说，因为自己进行了局部麻醉，只得在手术确认

单上签字。 最后，手术花费了 11950 元。

（据华西都市报报道）

手术台加价，让我突

然想起“青岛大虾”。作为

医疗行业的从业者，我们在

声讨这所私立医院“害群之

马”的同时，在声讨无德商

贩的同时，也应该给我们自

己“照照镜子、洗洗澡”。

记得这样一则真实的

投诉：一老太因脑出血手

术，术后老人老伴到医务

处投诉。“你们医生太骗

人了，我老婆子手术，医

生说要用弹簧圈，要 7 千

元，我说好！结果做完手

术一结账，告诉我 10 万，

我 这 才 知 道 7 千 是 一 个

圈！”其实，临床常见的

费用纠纷还有一类，就是

仅仅告知“价格”，却避

而不谈“费用”。

避而不谈的费用
▲北京大学医学人文研究院院长助理  王 岳

术中费用告知是否属于

胁迫消费行为？是否应当禁

止？关键要判断这笔费用是

否具有术前“可预见”性。

在可预见范围内，无

疑应当禁止上述术中加价

的告知方式，也应当禁止

仅告知价格，却避而不谈

费用的现象。其实，后一

现象在临床更为多见。从

法律上说，如果发生上述

案例中的纠纷，由于患者

的付费有悖“意思自治”

原则，患者都可以在事后

主张医疗机构返还增加的

费用。如果存在消费欺诈

（虚构事实使患者陷入错

误理解和错误意思表示，

属于故意过错的），还可

依据新《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主张医疗服务费用

的 3 倍作为惩罚性赔偿。

关于费用的告知是否是

医务人员的法定义务呢？答

案是肯定的。

《侵权责任法》规定，

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应

当向患者说明病情和医疗

措施。需要实施手术、特

殊检查、特殊治疗的，医

务人员应当及时向患者说

明医疗风险、替代医疗方

案等情况，并取得其书面

同意；不宜向患者说明的，

应当向患者的近亲属说明，

并取得其书面同意。另外，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和《医

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也同样给予了相关规定。

这里的“等情况”中就

应当包括费用的告知。在《消

费者权益保护法》中也有从

业者应当尊重消费者有权了

解费用的义务性条款。

特殊检查需提前说明

欺诈消费面临3倍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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